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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将作修订 

      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将审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
案”）。该草案是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）进行的修订。 

  1957年国务院制定公布了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，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《治安管理处
罚条例》，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。当时沿用“条例”这一名称，是本着尊重历史、适应现实的原则，以使群众更
好地适应法律。虽然名称相同，但其性质却不同———前者是行政法规，后者是法律。1994年5月12日，八届全国
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对该条例进行修订，并重新公布施行。作为法律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是目前我国公安机
关处理一般社会治安案件的基本依据，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、保障公共安全、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
要作用。 

  但是，飞速发展的经济，日新月异的社会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，使社会治安涌现出诸多新情况、新问题。社
会治安形势的日益复杂多变，治安管理的客体不断处于发展变化状态，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挑战。另一个挑
战，则来自法律上的碰撞。比如，新的《刑法》、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行政复议法》、《行政诉讼法》和《道路
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的制定，使得该条例中的一些规定与之相抵触。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，也使得执法者遭遇了
尴尬。修改《条例》，可以从立法层面把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不一致、不协调、不衔接消除掉，从立法源头保持
法制统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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